
重庆市黔江区重庆正阳新材料有限公司

大堡石灰石矿山项目（扩建）

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信息公示

为维护项目所在区域公众的合法环境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

令 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建设项目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示，以广泛征

求社会各界对拟建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与建议。欢迎公众积极参

与，并提出您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重庆市黔江区重庆正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大堡石灰石矿

山项目（扩建）

项目地点：重庆市黔江区水田乡

项目性质：扩建

建设内容：矿区面积 0.166km2，矿山采用露天开采，公路开拓。

生产规模由 45万 t/a扩大至 100万 t/a。

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：现有矿区面积 0.166km2。为露天开

采，生产规模 45万 t/a。采区内雨污水采用沉淀池收集后回用作防尘

洒水；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；开采区、运

输道路采取洒水防尘措施；工业场地矿石破碎、筛分等加工工序设有

布袋除尘器及喷雾措施，加工设备进行了全封闭。采场边坡采取了生



态恢复措施。

二、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
名称：重庆正阳新材料有限公司

地址：重庆市黔江区水田乡

联系人：郑云峰

联系方式：18696974040

电子邮件：2330245047@qq.com

三、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概况

评价机构名称：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

环评证书：国环评证甲字第 3105号

地 址：重庆市渝中区大坪长江二路 179号

联系人：郑达明

联系方式：15215150716

四、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：

本项目现状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为：评价单位接受建设单位

委托开展工作（含资料收集、现场调查、生态调查）→编制报告（含

委托监测单位进行环境质量监测、收集公众意见）→征求公众意见→

报告送评估中心审查→报告修改→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复。

主要工作内容为：评价单位将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价法》

等有关国家、重庆市环保法规的要求，以环评导则为指导，结合本工

程的特点，充分利用已有资料，补充必要的现状监测，结合工程设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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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监测数据，评价本项目对项目所在区域水环境、生态环境、大气环

境及声环境等产生的影响，从方案合理、技术可行的角度提出环境保

护整改措施、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计划。

五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

下载公众意见表网址：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1/201810/t20181024_
665329.html

六、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

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意见：

（1）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传真、E-mail等方式向建设单位和环评

单位提出书面意见；

（2）直接到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反映意见。

重庆正阳新材料有限公司

2019年 12月 2日


